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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花車設計申請批准的程序 

 

1. 為巡遊或慶祝巡遊中使用的任何花車設計的申請，須

以書面提出，並清楚列明下列詳情： 

y 申請人姓名 

y 申請人地址 

y 聯絡電話及傳真號碼 

y 將用作花車的車輛的廠名、型號和登記號碼或車輛

識別號碼(如屬全新車輛) 

2. 申請須附上由認可電機或機械工程師認證的圖則一式

三份，最少A3紙大小，顯示下列詳情： 

y 花車裝飾及車輛外形、側面、平面及前後面圖，顯

示所有主要的大小尺寸(建議及原來的尺寸) 

y 駕駛室的出入口 

y 能令司機觀察花車兩側的倒後鏡位置 

y 任何內燃機廢氣出口的位置 

y 任何輔助能源設備的位置 

y 與花車上乘客通話的設備 

y 花車上乘客位置及乘客支持物(座位、扶手等)位置 

申請人須注意《道路交通(交通管制)規例》第

53(2)條就有關載客的規定：除第(7)款另有規

定外，在道路上的車輛的司機不得允許乘客乘

坐其車輛，除非該乘客坐在一個構造適當，並

牢固安裝在該車輛車身的座位上；但如該車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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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領有運載站立乘客的公共服務車輛，則不在

此限。 

y 不需仔細的繪圖 

3. 所有申請必須在有關活動舉行前最少 1個月向下列人士

提出： 

香港告士打道7號 

入境事務大樓3402室 

運輸署車輛安全及標準部 

工程師(車輛審批及策劃)  

(聯絡電話：2829 5550  傳真：2802 7533) 

4. 如申請獲原則上批准(視乎車輛檢驗結果而定)，申請

人會在運輸署收到申請後14日 內獲得通知，同時亦會

獲得車輛檢驗的其他細節的通知。 

5. 如果設計不獲接納，申請人須在通知日期後1個 星 期

內，再次提交修改過的圖則。  


